
■有问必答

提问： 科技公司操作工 雷振江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于益

后悔领取经济补偿，能恢复劳动关系吗？
□本报记者 王香阑

科技公司操作工 雷振江：我
是北京市郊区的一位农民。 2012
年4月，我被本市一家科技公司招
聘为操作工。入职后不久，公司与
我签订了一年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此后，也是每年签一次合同。

2016年12月31日， 我的劳动
合同到期后， 公司告诉我不再续
签合同了。 与我有相同遭遇的同
事有11个。我今年快50岁了，这个
年纪很难再找到工作， 所以我不
想离开单位。

但是， 在得知其他人都在协
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上签了
字，我只好也跟着签了。 2017年1

月15日， 公司把终止劳动合同的
经济补偿金 5000元转到我工资
卡里。

近日， 经法律咨询部门帮我
计算，我每月工资3000多元，在职
4年9个月， 公司仅支付5000元经
济补偿金偏少。 我想现在把经济
补偿金退给原单位， 要求其与我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请问： 我这个要求符合法律
规定吗？

于益：雷先生，您好！ 您现在
要求与原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您本人已经在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文件上签字，
所以，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
二款规定，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
同法》 第三十六条解除劳动合同
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 按照《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七条， 经济补偿按照劳动者
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一年
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
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
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
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结合您的具体情况， 您在公
司工作年限为4年零8个月。因此，
公司应当支付您5个月工资的经
济补偿金。 您每月工资为3000多
元，那么，公司应当支付您15000
余元的经济补偿金。

因此 ， 您现在可以和公司
协商， 要求公司增加经济补偿金
数额。

□本报记者 李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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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婚后买房不属共同财产， 丈夫婚前签约买房却归共
有， 为什么？

最近这次离婚， 是夏琳 （化
名） 与张俊 （化名） 第二次离婚
了。 10年间， 两口子先后经历了
未婚先孕、 生子结婚、 离婚、 复
婚、 再离婚等过程。 一路走来，
双方不仅感情没拉近， 分歧却变
得越来越大。

虽然这次是双方同意离婚，
但因两套房产争议， 双方再次对
簿公堂。 其疑问包括： 妻子夏琳
卖掉婚前房产在婚内购买新房，
能否算共同财产？ 丈夫张俊在第
一次离婚后签购房合同， 在复婚
后付款和申请银行贷款的房产，
是否属于共同财产？

近日， 北京市通州区法院对
此案进行宣判 ， 判决两个人离
婚， 孩子跟随女方生活， 并对两
套房产进行了分割。

夫妻复婚后又离婚
两套房产惹纠纷

1979年出生的夏琳是一个小
店主， 1976年出生的张俊从事机
电工作， 两个人都是山东庆云县
人。 2005年1月， 两人在生育儿
子张小军 （化名） 后， 于同年5
月登记结婚。

2009年8月， 二人在法院调
解下离婚， 但是没有对财产进行
分割。 同年10月， 二人又办理了
复婚手续。

张俊说， 复婚后二人还是分
居， 而且越吵越凶。

为此， 张俊在2012年、 2013
年将离婚起诉书递交到法院两
次。 前一次考虑到孩子， 他撤诉
了。 后一次因夏琳不同意离婚，
被法院驳回。

最近这次起诉， 张俊以夫妻
感情确已破裂， 无法共同生活为
由， 要求离婚并分割夫妻名下的
房产 。 此外 ， 他还要求抚养儿
子， 由夏琳支付抚养费。

法庭上 ， 夏琳表示同意离
婚， 但是对房产如何分配和孩子
如何抚养， 她有自己的看法。

夏琳认为， 孩子要跟着她生

活， 在北京通州的房产是她用出
售婚前房产获得的房款在婚后购
买的，是她个人的财产。 同时，夏
琳还拿出证据称， 在张俊的名下
有一套庆云县的房产， 是他们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付款购买的，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应该进行分割。

女方出售婚前房再购新房
虽属婚后购买但非共有

法院调查发现， 夏琳结婚前
在通州区有一套80平方米的住
房， 是她2001年购买的。 2009年
10月， 在夏琳和张俊第一次离婚
后尚未复婚前， 夏琳与谭某签订
了二手房买卖合同。 这套房产以
65万的价格出售给谭某。 2009年
11月， 夏琳与张俊复婚后， 夏琳
用这65万元购买了现在通州某小
区的 “小产权” 房产， 并登记在
夏琳名下。

由此， 张俊认为， 这套房子
是婚后购买的。 虽然购房使用了
夏琳婚前的财产， 但应该属于夫
妻共有。 而夏琳认为， 这套房产
是她婚前财产， 不同意分割。

审理此案的法官井龙发现，
2012年张俊提出离婚时， 双方在
法院做过一次法庭调查。 在该调
查中， 夏琳认为通州的房产属于
她个人所有， 张俊对此的态度是
“认可。”

据此 ， 法官井龙认为 ， 从
2012年8月14日的笔录 、 北京市
内销商品房买卖合同、 房屋所有
权证 、 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
同、 记账凭证等证据可以认定，
该房屋是夏琳用出售婚前房屋的
房款购买所得， 应是其婚前个人
财产。 所以， 判决该房产是夏琳
个人所有， 没有支持张俊要求分
割房产的诉求。

男方离婚后签约买房
复婚后共同还贷属共有

法庭调查发现，2009年10月，
在两个人复婚前， 张俊与山东庆

云县一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
卖合同， 购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
商品房。总价20万，首付6万余元。

张俊说， 这套房产是他在婚
前的个人财产， 首付是他在复婚
前支付的。 复婚后， 两个人共同
还贷。 张俊称， 可以就婚后共同
还贷部分对应的升值部分给予夏
琳补偿。

夏琳说， 房产合同虽然签订
于两个人离婚之时， 但首付款是
在两个人复婚后支付的， 故应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 当前， 这套房
产已经升值到35万元。

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 法官
发现出售该套房产的公司于2009
年12月16日出具了预收款收据。
2013年3月， 张俊起诉夏琳离婚
案件的开庭笔录中， 法庭询问双
方还有其他财产时， 张俊称该房
产是再婚后购买的。

结合以上证据， 法官认为，
该房屋是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购
买， 故应为夫妻共同财产。 考虑
该房屋登记情况及银行贷款未清
偿等事实， 该房屋以归张俊所有
为宜， 由张俊给予夏琳相应的房
屋折价款。

据此， 法院判决该房产归张
俊所有， 张俊给付夏琳房屋折价
款11.8万元。

律师说法
婚后购房不一定都是共同财产

为何夏琳在婚后购置的房产
属于个人财产， 而不是夫妻共有
呢？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
师杨晓林说， 根据 《婚姻法》 规
定，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财
产， 除非有明确的约定， 原则上
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 但实践
中， 经常存在一方婚前财产的转
化问题。

本案中， 法院根据女方提交
的证据以及男方在之前离婚诉讼
中的自认， 认定该房屋是夏琳用
出售婚前房屋的房款购买所得，
所以是女方婚前的个人财产， 离

婚后由女方独自占有。 关于这一
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婚
姻 法 》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一 )
（法释 〔2001〕 30号 ) 第19条做
出了明确规定， 即： “婚姻法第
18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
产， 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
为夫妻共同财产。”

杨律师介绍， 婚后购房还有
一种情况是属于个人所有的。

根据 《婚姻法》 解释三， 婚
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
不动产， 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
名下的， 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
的赠与， 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
一方的个人财产。

杨律师说， 该司法解释还指
出， 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
产 ， 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
的， 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
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
不过 ， 现实生活中还有各种情
况， 需要根据案情来认定。

此外， 如果用个人财产为对
方个人房产支付装修费用， 是否
可以分割房产？ 杨律师说， 在司
法审判实践中， 这种情况在离婚
时原则上是不能主张分割房屋产
权及对应增值的， 如果确有证据
证明使用了其个人财产， 可主张
全额返还。 法院也可根据实际情
况， 综合婚姻存续期间长短、 子
女归属、 一方是否过错、 家庭生
活贡献大小等多种因素， 酌定补
偿数额。

在生活中， 比较常见的情况
是， 一方婚前签约、 支付首付并
支付一部分贷款， 婚后夫妻双方
共同还贷的房产， 这样的房产如
何分割？

杨律师介绍，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三) 第10条规定： “夫妻
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
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
贷款 ， 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
贷， 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
名下的， 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
协议处理。”

律师详解夫妻离婚房子怎么分

怀柔工商专栏

有奖销售是指
商业企业根据自身
的现状， 经营商品
或服务的种类、 特
征 及 消 费 者 的 需
求 ， 通 过 给 予 奖
励、 刺激和诱导消
费者参与购买商品
或服务的活动。 但
如利用高额奖励来
销售商品或推销服
务， 就构成了不正
当竞争行为。

基本案情
某餐饮有限公

司， 以经营海鲜为
主， 2016年4月6日
重张开业， 并推出
了 “办500元及以
上会员卡可抽奖 ，
有 会 员 卡 的 来 充
500元即可抽奖 ,特
等 奖 iPhone6sPlus
(64G) 一部” 的抽
奖 式 有 奖 促 销 活
动。 期间该促销活
动共有57张符合抽
奖条件的会员卡参
与 抽 奖 ， 均 是 办
500元 的 会 员 卡 ，
经营额共计 28500
元。 执法人员通过
登陆苹果官方网站
查询和苹果授权经
销商所出具的 《价
格证明 》， 均证实
该特等奖同期市场
销 售 价 格 为 6888
元， 超过五千元。

工商提醒
有奖销售作为

一种推销方式， 对
于吸引顾客， 提高
产品和经营者知名
度， 扩大市场份额
具有一定积极的意
义。 但是， 有奖销
售毕竟不同于产品
质量、 价格和服务
的竞争， 它是基于
利诱手段以扩大产
品市场的推销方式来促销商
品， 因此不当的有奖销售可
能导致不正当的吸引顾客，
损害公平竞争。

法规链接
某餐饮有限公司的上述

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十三
条 “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有
奖销售” 第 （三） 项 “抽奖
式的有奖销售， 最高奖的金
额超过五千元” 的规定， 属
于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 依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 第二十六条 “经
营者违反本法第十三条规定
进行有奖销售的， 监督检查
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 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的规定， 对某餐饮有限公司
处以罚款一万元。

怀柔分局 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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